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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水务综合行政投诉举报受理制度

为保证我市涉水务领域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查处，加强与群众

联系，加强与上级部门及平级单位联系，获取案件线索，保护举

报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安定和水务生产秩序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投诉举报的来源包括群众举报、上级交办和其它部门移

送。

二、通过设置的举报电话受理、协同平台接收上级交办和其

它部门移送线索，接件、督办。

三、对于举报案件，综合办要建立台帐，做到件件有登记，

件件有结果。要详细记录举报内容，认真与举报人核对确认，将

材料受理交由领导阅批。

四、自发现线索或收到材料之日起，七日内要核查并决定是

否立案；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期限内立案的，经集体合议讨论，

可以延长七日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五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条规定，应

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因案情复杂、调查

取证困难等需要延长的，经市水务局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

日。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，延期后仍不能作出处理

决定的，应当报经市水务局上一级水务行政处罚机关决定是否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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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延期；决定继续延期的，应当同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。案件

办理过程中，中止、听证、公告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等时间不计

入前款所指的案件办理期限。

六、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，对举报人的个人资料予以保密，

对泄密者要追究责任。

七、市水务综合行政执法举报电话：024-3160 2778。

八、本制度规定的“七日”是指工作日，不含法定节假日。

期间以日计算，期间开始的日，不计算在内。期间届满的最后一

日是节假日的，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。

九、本制度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沈阳市水务综合行政执法队

2022 年 11 月 21 日


